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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工会〔2023〕28 号 

 

 

华中科技大学工会教职工社团 
评优评先实施办法 

-经 2023年 11月 28日校工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- 

 
为推动华中科技大学工会教职工社团（以下简称“社

团”）健康发展，倡导高雅文化，激发创新活力，调动教职

工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

工会教职工社团管理办法》（校工会〔2023〕27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评选原则 

社团评优评先工作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倡

导“团结、进步、创新”的社团文化。 

二、评选类别和范围 

（一）优秀社团：各社团 

（二）优秀社团工作者：各社团管理机构成员 

（三）社团活动积极分子：各社团会员 

三、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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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优秀社团 

1、政治过硬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，践

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学校的各项

规章制度，弘扬主旋律。成员团结友爱，平等互助，文明和

谐，向上向善，精神风貌好。 

2、组织制度健全。社团章程完善，内部管理机构健全。

民主决策机制和组织管理制度执行好，按期换届、按学年注

册，重大活动按程序审批。 

3、开展活动效果好。活动准备充分，组织严密，能充

分发挥本社团优势，勇于创新，活动开展有特色、有吸引力，

形成品牌。能很好地完成年度工作计划。 

4、队伍建设扎实。社团招新普及面广，教职工参与度

高，社团培训规范有序，服务管理到位，社团成员业务水平

得到提高，对社团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强。 

5、文化建设贡献率高。如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表现

突出；围绕学校重大事件、重要节点开展活动；积极承办学

校和工会文体活动；代表学校参加全国、省市和高校比赛取

得良好成绩等。 

6、重视宣传工作。及时报送活动通知、新闻动态、活

动图片等，活动推广力度大，宣传效果好，在教职工中产生

广泛和良好的影响。 

7、经费使用规范。注重节约，账目清晰，报账及时，

经费使用效率高。善于争取多方力量建设社团。 

（二）优秀社团工作者 

1、工作责任感强，有良好的大局观和团结协作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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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觉维护学校形象和声誉，及时向工会反映社团会员诉求和

意见，维护社团工作的和谐统一。 

2、认真组织本社团成员，圆满完成校工会布置的任务

和本社团协会制定的各项年度工作计划，组织协调能力强。 

3、热爱社团工作，担当奉献，勇于创新，积极引领社

团健康发展，受到本社团成员的信赖和好评。 

（三）社团活动积极分子 

1、积极参加社团活动，在社团活动中表现突出，是日

常社团活动骨干。 

2、对社团建设和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被采纳，

或做出重要贡献者。 

四、评选名额 

（一）教职工社团评优评先采取单双数年交替评选方式。

单数年评选优秀社团，双数年评选优秀社团工作者和社团活

动积极分子。 

（二）优秀社团的评选数量一般为社团总数的 35%，可

根据工作情况适当调整。 

（三）优秀社团工作者的评选数量一般为社团总数的

50%，可根据工作情况适当调整。 

（四）社团活动积极分子名额为每次每个社团 1～2 名

（社团注册人数超过 100 人的 2名）。 

五、评选组织 

（一）时间安排 

评优评先工作由工会发展部于每年 11 月份下发通知，

12 月份组织实施并完成相关评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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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上报总结 

各社团按照自下而上民主推荐程序组织申报工作。申报

优秀社团须填写《优秀社团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申报先

进个人需填写《社团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报校

工会教职工发展与文体工作部。校工会教职工发展与文体工

作部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进入正式评选。 

（三）评选方式 

校工会教职工发展与文体工作部组织由校院工会干部

组成的评审组，开展评选工作，具体流程如下： 

1、优秀社团：社团进行工作展示——评审组进行提问

并根据申报材料和展示情况进行综合评审打分，确定优秀社

团名单并报校工会主席办公会审核通过。 

2、优秀社团工作者：由评审组对上报人选进行集中评

审，投票确定优秀社团工作者名单并报校工会主席办公会审

核通过。 

3、社团活动积极分子：由评审组对各社团推荐名单进

行集中审查，通过后报校工会主席办公会审核通过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 

评优评先结果由校工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 3 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评选工作结束。 

六、评选表彰 

（一）社团评优评先工作以精神鼓励为主，对优秀社团

颁发奖牌或奖杯，对优秀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。 

（二）校工会对评优社团或个人举行表彰仪式并颁奖。 

七、附则 



5 

（一）本办法由校工会教职工发展与文体工作部负责解

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1 日 


